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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20029 号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本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5,297.50万元，

拟投资于银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建设项目、银行智能设备产业

化项目、研发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银行数

字化转型解决方案项目主要建设项目包括 IaaS、PaaS平台、银行

数字核心系统等，项目所得税后投资收益率为 16.24%，所得税后

投资回收期为 6.01年（含建设期两年）；银行智能设备产业化项

目为建设生产智能打印鉴伪机、智能柜员 ATM机、智能尾箱等银

行专用设备的生产线，项目所得税后投资收益率为 17.94%，所得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88 年（含建设期两年）。前次募投项目--银

行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建设项目承诺投资 27880.2万元，截至目前

仅投入 859.73万元，由于其建设目标已经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公

司决定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本次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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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银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

案建设项目、银行智能设备产业化项目的主要产品与公司现有产

品、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联系与区别，结合公司客户储备、在手

订单、意向性合同、市场竞争情况、公司行业地位等情况，披露

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情况及合理性；（2）IaaS、PaaS 平台等产品市

场参与者较多，补充说明银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项目的主要产

品性能及市场空间，与市场现有产品相比的优势；（3）结合银行

无纸化、电子化行业发展趋势，分析说明银行智能设备产业化项

目的主要产品近三年市场规模及变化情况，并说明“银行智能管

理设备市场广阔”的具体依据；（4）披露募投项目预计效益的测

算依据、测算过程，结合在手订单、行业市场变化情况、经营同

类产品的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5）说明银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项目实施费用 5,000万元及建

设期费用性投入 3,000万元的具体用途，是否足够支付项目研发

及实施费用。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生产场所 17,325.65 平方米、

商业性办公场所 1,950.60平方米，另需租赁办公场所 4,000平方

米。2019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余额仅 1,731.50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拟用于购买、租赁办公场所及购置

生产场所的募集资金金额，并结合公司人员数量、办公及生产场

所情况、现有收入规模、未来发展趋势等，说明购买、租赁较多

办公及生产场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匹配性，

新增固定资产未来折旧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2）购置房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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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全部自用，是否存在变相投资房地产的情形。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发行人分别使用 25,169.97万元和 13,050万元投资易安

财险和东亚前海证券。报告期内，发行人参股的易安财险、东亚

前海证券及华道征信产生较大投资损失。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对前述公司的投资背景、

投资目的、投资期限及形成过程等，说明是否属于非金融企业投

资金融业务的情形，对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审核问答相关

规定；（2）发行人拟将募集资金中的 13,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9,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说明前述资金是否会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易安财险、东亚前海证券等主体；（3）补充披露 2020

年以来易安财险、东亚前海证券、华道征信的经营情况，其亏损

是否存在扩大的迹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披露

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期内各年及 2020年一季度，发行人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2,223.85 万元、3,575.07 万元、491.79 万元、-1,527.11 万

元，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其中 2018年公司出售房产实现 3,008.25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120.08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滑的因素是否消除，

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和本次募投项目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

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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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商誉账面价值均为 15,561.79 万

元，为收购亿美软通、安科创新形成的商誉。报告期内，发行人

短彩信业务毛利率逐年降低，分别为 25.04%、20.64%、13.97%，

主要受子公司亿美软通的大客户战略和市场竞争的影响；发行人

电子商务业务的毛利率有所波动，分别为 43.94%、32.60%、37.38%，

主要受安科创新经营策略调整的影响。 

请发行人结合被投资公司经营情况、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

毛利率等参数选取依据及测试结果，说明报告期内均未计提减值

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

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发行上市审核

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除按规定豁

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

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除

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

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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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7 月 15 日 


